
 

 

 

 

 

 

 

 

 

 

 

 

 

 

 

 

一、承保對象： 

於國內外銷售貨物或提供服務，並透過信用交易之企業。 

 

二、承保範圍： 

1. 本公司確認貴公司： 

 
1.1 可能與供應商簽訂契約，同意就供應商預計為貴公司提供之服務 (以下稱「供

應商服務」)，向供應商付款 (以下稱「預付款」)。 
 
1.2 有意將供應商因無力清償而未能或無法依約提供供應商服務，並/或退還預付

款之情況，納入保單承保範圍。  
 
2. 貴我雙方同意： 
 

2.1 預付款金額將計入承保欠款，但應符合以下條件： 
 

(a) 供應商位於特別條款所列國家；以及 

 
(b) 預付款係於特別條款所載保險期間內，就有關貴公司業務之供應商服務

支付；以及 
 
(c) 供應商服務之契約期間不超過 6 個月。 

 
2.2 於本附加條款內： 
 

(a) 供應商應視為買方；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

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

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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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貴公司向供應商支付之預付款，應視為貴公司對買方提供之服務； 
 

(c) 供應商提供供應商服務，應視為買方對貴公司支付欠款；  
 
(d) 供應商服務之原交付日，應視為買方對貴公司欠款之原到期日； 
 
(e) 一般條款之違約狀態定義應予刪除，並以下列條款取代： 
 
 係指買方因發生無力清償導致之狀態； 

 
且保單應依此解釋。 

 
2.3 一般條款第 2.03 條之自訂範圍規定不予適用，貴公司應就供應商取得核准

信用限額，始得適用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 

 
2.4 一般條款第 2.04 (c) 條就不可撤銷合約之承保範圍，不適用於本附加條款。 

 

三、不保事項 

同主保險契約之約定。 


